
104 年暑期兒童、青少年被害暨犯罪預防宣導活動 

 

臺 灣 彰 化 地 方 法 院 檢 察 署 

財 團 法 人 臺 灣 更 生 保 護 會 彰 化 分 會 

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彰化分會 

彰 化 縣 榮 譽 觀 護 人 協 進 會 

聯合舉辦 104年「犯罪 go away，青春不 delay有獎徵答」 

計畫活動 
壹、活動目的 

建立少年正確的法治觀念與常識，充實對違法行為的認識，以預

防犯罪。 

 

貳、實施辦法 

一、活動時間：104 年 7 月至 104 年 8 月。 

二、活動方式：彰化縣內各國中、國小及學生自行上本署網站下載

列印有獎徵答卷，填妥寄回彰化地檢署觀護人室

（地址：彰化縣員林鎮中山路二段 240 號）註明參

加有獎徵答。 

三、獎品：全部答對者，由國小組及國中組中共抽 200 名，每名禮

券三百元。 

四、本活動將於 9 月擇期公開抽獎，得獎名單將公布於本署網站電

子公佈欄訊息公告，並發文至所就讀學校，統一來署領獎。 

 

参、主辦單位： 

（一）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 

（二）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彰化分會 

（三）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彰化分會 

（四）彰化縣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

 

肆、協辦單位 

彰化縣政府教育處、彰化縣內各國中、國小。 

 


